
（样表）委托检验协议书YQRD-7-01a-1-2025
 FORMCHECKBOX 
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            FORMCHECKBOX 
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FORMCHECKBOX 
国家建筑装修材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FORMCHECKBOX 
国家粮油及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河南)
 FORMCHECKBOX 
国家石油燃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河南)                                      编号：

	以下内容由委托单位代表或个人客户填写

	样品名称
	XXXXXX（必填）
	样品数量
	XXX（必填）
	样品等级
	

	规格型号
	
	注册商标
	XXX
	生产日期/批号
	

	检验类别
	 FORMCHECKBOX 
委托检验   FORMCHECKBOX 
抽样检验   FORMCHECKBOX 
型式检验   FORMCHECKBOX 
日常监督检查   FORMCHECKBOX 
发证检验   FORMCHECKBOX 
认证检验   FORMCHECKBOX 
比对试验

 FORMCHECKBOX 
送样检验   FORMCHECKBOX 
CCC认证试验    FORMCHECKBOX 
复检  FORMCHECKBOX 
        监督抽查复查       FORMCHECKBOX 
其他：      

	检验项目
	 FORMCHECKBOX 
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   FORMCHECKBOX 
标准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FORMCHECKBOX 
标准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   FORMCHECKBOX 
发证检验项目 

 FORMCHECKBOX 
按以下项目检验：（请勾选， 如您只需检验 部分项目 需详列）

	检验依据
	必填（企标需备案，并提供纸质版）
	协 议

附 件
	 FORMCHECKBOX 
委托书/介绍信 FORMCHECKBOX 
身份证 FORMCHECKBOX 
营业执照 FORMCHECKBOX 
抽样单

 FORMCHECKBOX 
技术规范/图纸/清单 FORMCHECKBOX 
企业标准 FORMCHECKBOX 
其他：

	委托单位
	必填（委托单位与公章一致）
	地 址
	

	委 托 人
	XXX (必填)
	电 话
	XXX (必填)
	邮编
	
	联系人
	

	受检单位
	
	地址
	

	生产企业
	XXXXXX
	地址
	

	委 托 服 务 要 求
	检验结果的报告： FORMCHECKBOX 
只要求实测数据    FORMCHECKBOX 
需要对样品与标准的符合性评价   FORMCHECKBOX 
符合性评价需要考虑不确定度
检验检测报告的交付： FORMCHECKBOX 
自取              FORMCHECKBOX 
邮寄            检验检测报告所需份数： FORMCHECKBOX 
     份

检验检测报告封面增加二维码： FORMCHECKBOX 
是        FORMCHECKBOX 
否  

检验样品或残样： FORMCHECKBOX 
同检验检测报告取回    FORMCHECKBOX 
委托检验检测机构处理       FORMCHECKBOX 
保管_________日

复  检  要  求： FORMCHECKBOX 
不复检            FORMCHECKBOX 
在备用样中复检         FORMCHECKBOX 
在已检样品中复检 

要求服务内容： FORMCHECKBOX 
为委托方提供协议涉及产品的有关技术咨询    FORMCHECKBOX 
对委托样品进行检测   FORMCHECKBOX 
协助委托方发现和解决产品生产中出现的质量问题      FORMCHECKBOX 
为委托方提供检验人员技术培训                 FORMCHECKBOX 
为委托方查阅、更新、复印相关产品及技术标准          FORMCHECKBOX 
邮政快递检验检测报告       FORMCHECKBOX 
为委托方出具多份检验检测报告

	委托单位

声明
	我方已认真阅读协议内容及委托检验客户须知，并对所填写的信息、提供的资料和样品的真实性负责。 依照协议自愿支付检测费用及其它服务费用、领取检验检测报告。超过检验检测报告约定完成日后30日内未取回检验检测报告、样品的，由检验检测机构按有关程序自行处理。

委托人/送样人签字： XXX (必填)                       XXXX 年  XX  月 XX  日(必填)

	以下由检验检测机构填写

	样品接收状态
	
	备用样
	 FORMCHECKBOX 
有             （数量）        FORMCHECKBOX 
无、不复检
 FORMCHECKBOX 
无、可复检：                          等项目

	协商分包项目
	经委托方认可同意：                                                           等项目分包。

	检测、服务收费
	
	约定检验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检测机构

声明
	我方保证检验的公正性，对提供的检验数据真实性负责。除法律法规要求外，对委托单位所提供的实物、技术资料、检测数据保密。

检验检测机构代表（签字）：                       到样日期/受理日期:

	备注: 

	附则：1、本协议书一式三联，经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第一联（白）、第二联（红）实验室留存，第三联（黄）交委托方（取报告凭证）。
2、委托方中途变更本协议内容或违约，检验检测机构检测已耗物资及费用由委托方承担。

3、除委托抽样检验外，检验检测机构不确认样品的代表性及真实性，所提供的检测数据仅表征送检样品的质量状态。 

4、委托方提供的样品标准、技术规范、委托样品详细清单、委托检验项目清单、样品抽样单、委托书等，经确认后作为委托检验协议的补充，构成本协议的完整内容。

5、样品一经取回，检验检测机构不受理复检要求。


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国家建筑装修材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石油燃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河南) 国家粮油及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河南)）/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白佛南路10号              业务窗口电话：0371-89933187（轻工、机械石陶）89933178（涂料、建材）89933179（石化、橡塑）  89933180（食品）  

报告查询：0371-89933175     投诉电话：0371-89933185   邮编：450047    网址：www.zz315.com
委托检验客户须知

尊敬的客户：

在委托本机构进行产品质量检验前，请仔细阅读本须知。

1、委托检验协议书是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国家质检中心、省质检中心）/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用于委托方与检验机构双方签订委托检验合同、明确委托双方法律责任的格式文书。

2、委托方提供的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图纸、样品详细清单、检验项目清单、样品抽样单、委托书、介绍信、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等作为协议附件，经检验机构代表接收后与本《委托检验客户须知》一起作为委托检验协议书的补充，构成委托检验合同的完整内容。

3、委托检验的检验类别可分为：送样检验、抽样检验、型式检验、日常监督检查、发证检验、认证检验、比对试验等。

4、所有委托检验，委托方送检的样品应由委托方保证样品的代表性和真实性。除抽样检验外，检验机构不对样品的真实性负责，所提供的检验数据也仅表征送检样品的质量状态或送样样品与标准、技术规范的符合性。委托方应对样品及其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5、委托双方按委托检验协方书相关要求勾选、填写，字迹一定要清晰且易于辩认，双方确认无误后签字生效。委托方送样检验委托主体为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等，在办理委托检验业务时应提供加盖公章的委托书原件或个人身份证件。日常监督检查和发证检验除提供委托书原件外还需提供抽样单（加盖公章）。与我方签订长期委托检验协议合同的可不需提供委托书，但需提供长期协议合同。

6、委托方应提供样品标称的生产企业相互关系的证明材料。当样品的生产者及其他相关信息无法确认时，本机构不在委托检验报告中显示生产者名称、样品标识名称、商标等（仅显示样品属性名称，例如：不显示“XX粮液”，仅显示“白酒”）。

7、涉及投诉争议的样品，委托方应表明该争议样品是否经过其他机构检验或鉴定，对于其他机构已经实施检验或鉴定的，原则上不受理。涉及投诉争议的样品未经过其他机构检验或鉴定的，可以通过政府投诉受理部门确定经销商或生产企业，由争议双方共同委托检验或由投诉受理部门委托检验。为有助于后续维权，希望不以个人单方委托。

8、样品数量和样品状况应当能满足检验的要求，不应当超过保质期，否则本机构原则上不受理样品。

9、本机构为委托客户提供以下服务：对委托样品进行检测、样品及备用样保管、协助委托方发现和解决产品生产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为委托方提供协议涉及产品的有关技术咨询、为委托方提供检验人员技术培训、为委托方查阅、更新、复印相关产品及技术标准、邮政快递检验报告、为委托方出具多份检验报告、重点客户回访、召开重点客户联谊会等。委托方一般应在签订委托协议与本须知后交纳相关检验及服务费用。如有特殊情况，双方约定支付方式和时间。

10、未经本机构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验报告、检验结果进行不当宣传；不得用于企业广告；不得用于媒体宣传和报道。

11、根据规定，在委托检验工作中发现带有区域性、普遍性以及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大产品质量问题信息时，本机构将有权在不征得委托人同意的前提下向有关职能部门报告情况。

本人已阅读并知晓上述内容，对本须知的内容予以认可，自愿签订本须知，并自愿委托进行产品质量检验。特此声明。

               签名：XXX (必填)                  日期： XXXX 年 XX  月 XX  日(必填)
需提供注册商标证明，无法提供不填写





需生产企业提供委托书，无法提供不填写





请按类别勾选








单位委托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








个人委托需提供











